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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专利基础数据资源申请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4­12­10   大 中 小

　　 国知办发办字〔2014〕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

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使社会公众更加便捷地获得专利基础数据资源，促进专利的创造和运用，规范专利基础数据资源申请流程，制定《专利

基础数据资源申请暂行办法》，经局批准，现予印发。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4年12月9日

 

　　专利基础数据资源申请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使社会公众更加便捷地获得专利基础数据资源，促进专利的创造和运用，规范专利基础数据资源申请流程，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基础数据资源是指由各国家、地区或组织的知识产权机构提供的未经加工和处理的专利数据资源。

　　第三条 专利数据服务试验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专利基础数据资源的更新数据服务平台。 

　　第四条 依据国家政策和与其他国家、地区或组织签署的协议，系统提供专利基础数据资源，包括著录项目、申请公布和授

权公告等数据（详见附件），如有变更将及时在系统中公布。 

　　第五条 为保障系统的服务质量，采用由两个服务方分别提供服务站点的服务方式。 

　　第六条 各服务站点均提供网页网站服务、文件传输站点服务、数据服务、咨询服务和日常管理等服务内容。 

　　第七条 用户可以任选一个服务站点，注册成为其系统用户，获得该服务站点的各项服务。 

　　第八条 用户应保证注册时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注册信息将作为协议签订时材料核对的依据。 

　　第九条 用户在系统中选择所需下载的专利数据资源并提交申请后，应打印由系统生成的《数据使用协议》（以下简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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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连同协议附件《申请数据资源清单》和单位（个人）证明文件复印件，签字盖章后一并寄送至服务方。 

　　第十条 服务方在收到纸质协议后，将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材料核对结果，并为材料核对无误的用户分配

数据下载账号和密码，寄回服务方签署的协议文本。 

　　第十一条 用户可使用分配的数据下载账号和密码，登录该服务方文件传输服务站点下载申请资源的更新数据。

　　第十二条 用户不得将通过系统获得的全部或部分专利基础数据资源原样提供给第三方。 

　　第十三条 用户如需变更《申请数据资源清单》，须在系统中提交变更请求，2个工作日内由服务方确认，根据变更通知下

载变更后的数据，协议附件《申请数据资源清单》将以系统中最后一次确认的变更结果为准。 

　　第十四条 用户可以通过邮件和电话等多种渠道向服务方咨询专利基础数据资源服务相关事宜，反馈系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

数据或系统问题。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自动化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4年12月10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专利数据资源目录 

附件：专利数据资源目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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